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發展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RE01 

項目名稱 產學合作計畫案作業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與廠商洽談合作事宜 
計畫主持人與廠商談妥委託合作計畫【包含計畫內容預估經費、研究
期限、付款方式…等】事項。 

二、 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 
計畫主持人填寫本校『產學合作案申請表(一式一份)』，並檢附相關文
件(含廠商資料表(一式一份)、契約書(一式二份)、計畫書(一式二份))
簽核。 

三、 申請表會辦研發處產學組暨相關單位 
(一)依本校行政程序辦理，並會辦研發處、會計室…等單位後，送校
長(合作計畫經費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或研發長(合作計畫經費新臺幣
20萬元(含)以下)核示。 
(二)如申請案有教師兼職或涉及學術回饋金者，申請表需加會人事室。 

四、 契約書用印 
申請表核准後，計畫主持人/承辦單位將定稿後之契約書與合作機構辦
理用印事宜，以完成簽約程序。契約經雙方用印後生效，契約正本共
乙式貳份，分由執行單位、合作機構各執壹份，影本送研究發展處產
學合作組、會計室、出納組…等相關單位存參。 

五、 依契約執行計畫 
(一)計畫主持人依契約書內容執行計畫。 

(二)若有變更經費及申請延期等相關事項，需提出申請表會辦相關 
單位。 

六、 請領各期款 
執行單位/計畫主持人辦理請款事宜。 

七、 經費核銷 
執行單位按經費預算表辦理核銷。 

八、 結案 
結案後二個月內繳交結案報告（一式四份），送至承辦單位、計畫主
持人、合作機構及產學合作組存檔備查。 

控制重點 一、 產學合作機構委託本校各單位或個人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是否由各單
位或計畫主持人擬具研究計畫書，檢同「產學合作案申請表」及「產

學合作契約書、計畫書」，簽會有關業務單位。 

二、 產學合作計畫除原委託單位有明定管理費支給標準者外，提列行政管
理費是否符合本校標準。 

三、 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利等權益之取得、授權或讓與，是否
依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辦理。 

法令依據 

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三、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四、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產學合作管理費分配實施要點 

五、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 

使用表單 一、 產學合作案申請表件 

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產學合作-契約書 

三、 結案報告範例參考 

四、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產學合作計劃變更/延期申請表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101041201&Category=157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101041203&Category=157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101030810&Category=157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101030812&Category=157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101060701&Category=158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990927&Category=158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tc980309&Category=158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99110401&Category=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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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計畫案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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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妥委託合作事項 

申請表會辦研發處
產學組暨相關單位 

 

結案 
 

承辦單位、研發處產學組 

 

核定 

退回修改： 

1.補齊附件 

2.修正誤植 

 

計畫主持人填寫申請書 

並檢附相關文件簽核 
 

承辦單位 

 

合作契約書用印 
 

承辦單位、研發處、合作廠商 

 

依契約執行計畫 

 

承辦單位 

依契約規定請領計畫 

各期款及並經費核銷 

承辦單位、出納組、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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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發展處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表 

____年度 
評估單位：研發處 產學合作組 

作業類別(項目)：產學合作計畫案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產學合作機構委託本校各單
位或個人進行產學合作計
畫，是否由各單位或計畫主
持人擬具研究計畫書，檢同
「產學合作案申請表」及「產
學合作契約書、計畫書」，簽
會有關業務單位。  

      

二、產學合作計畫除原委託單位
有明定管理費支給標準者
外，提列行政管理費是否符
合本校標準。 

      

三、 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成果如涉
及專利等權益之取得、授權
或讓與，是否依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
管理辦法辦理。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發展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RE02 

項目名稱 產學合作管理費分配申請作業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校內產學合作案件結案錄案管理 

產學合作案執行單位將結案表單簽會辦研發處、主計室，研發處及主

計室錄案管理。 

二、 主計室計算前一年度管理費及行政人員工作酬勞總額 

主計室按照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產學合作管理費分配實施要

點計算前一年度管理費總額，並發文予各相關單位告知其所分配數額。 

三、 管理費分配 

(一)教師獎勵-研發處彙整全校計劃清冊計算教師產學合作計畫案之

績效積點並請各單位教師核對。 

(二)行政人員-各單位依據其分配數額填寫本校『行政人員辦理產學合

作業務績效衡量基準表』，以確定各單位產學合作相關業務人員分

配比例，並檢附相關文件(前一年度管理費總額及各行政單位行政

人員工作酬勞總額)簽核。 

四、 相關表件會辦有關單位 

(一)教師獎勵-主計覆核計劃總經費，再送研究發展處辦理初審後，招

開研究發展會議複審，再簽陳校長核定。 

(二)行政人員-依本校行政程序辦理，並會辦研發處、主計室後，送校

長核示。 

五、 相關單位依規定核銷分配 

(一)教師獎勵-校長核定後分配獎勵金 

(二)行政人員-基準表核准後，系所主管/承辦單位依校內行政規定，

動支管理費並送主計室審核。 

控制重點 一、 產學合作執行單位是否確實將結案表單簽會研發處及主計室。 

二、 主計室分配前一年度管理費及行政人員工作酬勞總額是否有符合本校

產學合作管理費分配實施要點規定。 

三、 相關單位是否有依據衡量基準表進行衡量。 

法令依據 

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 

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產學合作管理費分配實施要點 

四、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五、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執行產學合作獎勵要點 

使用表單 一、 產學合作案申請表件 

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行政人員辦理產學合作業務績效衡量基準表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101041201&Category=157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101041203&Category=157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101060701&Category=158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ac990927&Category=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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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發展處行政人員執行產學合作獎勵申請作業流程圖 

 

 
 
 
 
 
 
 
 
 
 
 
 
 
 
 
 
 
 
 
 
 
 
 
 
 
 
 
 
 
 
 
 
 
 
 
 
 
 
 
 
 
 
 
 
 
 

相關單位填寫「行政人員辦理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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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各相關單位告知可分配數額 

核定 

依據基準表建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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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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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研發處、主計室 

 

分配管理費 

主計室計算結案之

管理費總額及相關

單位可分配之數額 

基準表與相關文件

審核 

研發處、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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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發展處教師執行產學合作獎勵申請作業流程圖 

 

 

 

 

 

 

 

 

 

 

 

 

 

 

 

 

 

 

 

 

 

發文各教學單位告知可分配數額 

資料無誤 

核定 

資料有誤 

補件 

 

 

教師核對 

覆核計畫總經費 

 

分配獎勵金 

主計室計算結案之

管理費總額及相關

單位可分配之數額 

彙整全校計劃清冊計算教師產學

合作計畫案之績效積點 
 

研發處 

各教學單位 

主計室 

教師獎勵金額

初審 

 研發處 

資料有誤 

教師獎勵金額

複審 

 研究發展會議 

核定 

核定 

資料有誤 

資料有誤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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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發展處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表 

___年度 
評估單位：研發處 產學合作組 

作業類別(項目)：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分配申請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產學合作執行單位是否確實

將結案表單簽會研發處及主

計室。 

      

二、主計室分配前一年度管理費

及行政人員工作酬勞總額是

否有符合本校產學合作管理

費分配實施要點規定。 

      

三、相關單位是否有依據衡量基

準表進行衡量。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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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發展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RE03 

項目名稱 教師研究獎補助作業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每年於 9月受理教師研究獎補助申請。 

二、申請人填寫申請表，檢附已刊登之著作及申請之相關證明文件，

向系（所）、中心、室申請。 

三、系（所）申請案，由系(所)召開會議初審，再提學院複審；中心、

室申請案，由中心、室召開相關會議審查。 

四、學院、中心、室提送名單並檢附會議紀錄及相關證明文件送研究

發展處申請。 

五、由研究發展處依「教師研究獎（補）助實施要點」逐一比對申請

人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不符者，通知學院、中心、室於

7個工作天內補正，逾期未補正之申請人申請書不予受理。 

六、經審查申請資料符合者，研究發展處彙整提送名冊至教師研究獎

(補)助審議小組會議複審，經審查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發

放獎(補)助金。 

七、經審議通過之申請案，於審議通過後一個半月內檢附單據，由研

究發展處向主計室申請撥補款項。 

控制重點 一、 申請期限：申請人於每年 9月檢附相關資料向系（所）、中心、

室申請，系(所)、學院、中心、室召開相關會議審查後向研究

發展處申請。 

二、 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符合本校「教師研究獎（補）助實

施要點」相關規定者。 

三、 會議審議： 

1.系（所）申請案，由系(所)召開會議初審，再提學院複審；

中心、室申請案，由中心、室召開相關會議審查。 

2.經教師研究獎（補）助審議小組進行複審。 

四、 檢證核銷： 

  通過審議程序之申請案件，仍需依本校「教師研究獎（補）助

實施要點」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始得撥款補助。 

法令依據 本校「教師研究獎（補）助實施要點」 

使用表單 一、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教師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申請表 

二、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教師出席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申請表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rdru03&Category=11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rdru03&Category=11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rdru03&Category=11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rdru03&Category=11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rdru03&Category=11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rdru03&Category=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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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發展處教師研究獎補助作業流程圖 

 教師提出研究

獎補助申請 

依據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教師
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申請表、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教師出席
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申請表 

比對申請書及
相關證明文件 

複審 

審核單據 

申請通過 
撥款補助 

初審通過 

7日內補齊證明文件 

複審未通過 

複審通過 

檢證通過 

檢證未齊 

7日內
未補正 

初審未通過 

資料符合 

初審未通過 

受理單位 

召開初審會議 

系(所) 

召開初審會議 

中心、室 

召開複審會議 

學院 複審通過 

製作初審名冊、檢附會議紀錄 
及相關證明文件送研究發展處 

學院、中心、室 

複審未通過 

初審通過 

研發處 

教師研究獎(補)助 

審議小組 

不予受理 

補正 

學院、中心、室 

資料不符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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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研究發展處 

作業類別(項目)：教師研究獎補助作業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申請期限：申請人於每年 9月

檢附相關資料向系（所）、中

心、室申請，系(所)、學院、

中心、室召開相關會議審查後

向研究發展處申請。 
 

      

二、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符

合本校「教師研究獎（補）助

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者。 

      

三、會議審議： 

1.系（所）申請案，由系(所)

召開會議初審，再提學院複

審；中心、室申請案，由中

心、室召開相關會議審查。 

2.經教師研究獎（補）助審議

小組進行複審。 

      

四、檢證核銷：通過審議程序之申

請案件，仍需依本校「教師研

究獎（補）助實施要點」規定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始得撥款

補助。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

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

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rdru03&Category=11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rdru03&Category=11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rdru03&Category=11
http://rdoff.ntcb.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rdru03&Category=11

